
□靳昊

罗光黔得知自己要被派到一家基层法庭，“心里有点失落”。

年届不惑的他， 正担任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 可是， 来自中院

的一纸调令， 把罗光黔从市区调到了近 30 公里外的郊区———贵阳下属的县级市
清镇市人民法院环保法庭。

环境审判， 罗光黔对这个 “行当” 还很陌生。 “反正是党员嘛， 要服从组织
安排。” 他这样 “安慰” 自己。

彼时是 2007 年。 顶着 “中国第一家环保法庭” 的光环， 当时的罗光黔并不

太清楚清镇环保法庭究竟意味着什么。 可是， 一路走来， 他愈发明显地感受到，

这家环保法庭在中国环境保护的进程中， 激荡起怎样的波澜。 目前， 我国专门环

境资源审判机构已超过 12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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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到1200，环境司法浪潮澎湃
———环保法庭守护青山绿水

进入新千年后， 中国工业化、 城镇化

进程高歌猛进， 同时， 一些地区忽视环境

保护的后果也逐渐开始显现， 污染频发。

2007 年 5 月至 6 月间， 江苏太湖发生

了严重的蓝藻污染事件， 登上了各大媒体

的头条。 无锡全城自来水被污染， 进而导

致生活用水和饮用水严重短缺， 超市和商

店里的桶装水被抢购一空。

这让千里之外的贵阳人有些后怕。

贵阳有“三口水缸” ———红枫湖、 百

花湖和阿哈水库， 这“两湖一库” 是贵阳

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地。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

“两湖一库” 水资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

坏， “水缸” 变成了“染缸”。

治理红枫湖， 迫在眉睫。

然而， 红枫湖污染源多来自上游， 不

归贵阳市管辖。 多年来， 由于行政区域交

叉管理、 行政执法不统一等原因， 水污染

治理一直不给力。

“在贵阳成立环保法庭， 以司法力量

治理水污染问题是可行的。” 2007 年 9 月，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到贵阳视察，

在目睹红枫湖水污染状况后作出上述表示。

来自最高司法机关的建议， 恰好解了

贵阳的“燃眉之急”。 很快， 贵阳市委和贵

州省高院作出了设立环境保护法庭的决策，

力图以法律武器保住青山绿水。

“领导们的想法， 就是成立一个环保

法庭， 让它可以跨区域办案， 解决红枫湖

污染治理一直缺乏力度的问题。” 清镇法院

院长舒子贵说。 考虑到红枫湖、 百花湖主

要湖面面积均处在清镇辖区内， 环保法庭

就设在了这里。

一座法庭因水而生。

“清镇环保法庭的设置，具有相当的前

瞻性。”我国著名环境法学者王树义认为。法

庭从成立之初便突破了清镇市的管辖范围，

负责审理贵阳区域内全部的一审环境保护

案件，也突破了人民法庭仅受理简单民事案

件、轻微刑事案件的规定，能够受理涉及环

境保护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以及相关执

行案件，实现了“四合一”。同时，经省高院指

定，法庭还可以审理贵阳以外涉“两湖一库”

相关案件。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环保法庭很

多都是参照这一模式设置的。

2007 年 12 月， 刚成立一个月， 清镇

环保法庭便将“第一把火” 烧向了红枫湖

上游的排放元凶———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20 世纪 90 年代， 天峰化工在红枫湖

保护区范围内堆放了上百万吨的磷石膏废

渣。 渣场渗滤液排入红枫湖上游， 最终污

染了红枫湖。 可天峰化工地处安顺市， 贵

阳“鞭长莫及”。

2007 年 12 月 27 日， 贵阳市两湖一库

管理局向清镇环保法庭提起公益诉讼。 法

庭随即受理此案， 不足 20 天， 案件宣判。

天峰化工被判立即停止对环境的侵害， 采

取措施排除危险。 执行过程中，天峰化工全

面关停了生产线， 堆积 10余年的磷石膏废

渣被全部清运。 随后，贵阳对红枫湖的治理

和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如今， 红枫湖总体水质为二类。 一湖

碧水， 再度回归。

一起投诉， 让远在北京的中华环保联

合会不经意间“声名鹊起”。

2010 年 10 月 18 日， 中华环保联合会

接到了来自贵阳市乌当区群众的举报。 举

报中称， 位于乌当区水田镇定扒村的定扒

造纸厂将生产废水直接排放到了贵阳的母

亲河———南明河， 希望中华环保联合会进

行监督， 消除污染。

中国绿发会副秘书长马勇， 当时正担

任中华环保联合会督查诉讼部部长。 2010

年 10 月 30 日， 马勇和贵阳公众环境教育

中心主任黄成德一起， 一大早就赶到了定

扒村。 “差不多蹲守了一天， 啥污染也没

发现。 眼看着天就要黑了， 我们决定坐最

后一班车返回城里。” 马勇回忆， 就在等班

车的当口， 他们又溜到了定扒造纸厂的排

污口处。

“从溶洞下发出的巨大水声吸引了我

们的注意。 我们发现， 造纸厂和南明河之

间的溶洞里正排放着大量的生产废水， 而

且泛着大量泡沫， 气味异常刺鼻。 我们初

步判断， 溶洞下可能就是企业的偷排口。”

马勇说。

调查取证后， 这两家环保组织向清镇

环保法庭提起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定扒造

纸厂立即停止向南明河河道排放污水， 消

除危害。

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

这固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 我国当时的法

律条文中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

“拒之门外”， 当时很多法院面临类似

状况都会这么做。 而清镇环保法庭却成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 法庭根据上级单位确

定的业务范围认定， 原告方中华环保联合

会与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都具有维护

环境公共利益的职能”， 符合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起诉资格。

定扒造纸厂败诉了。

这是我国环保团体提起的环境公益诉

讼中， 获得法院判决的首例案件， 被认为

“找到了民间环保组织打开环境公益诉讼大

门的钥匙”。

在清镇环保法庭， 一件件有重大影响

的公益诉讼案件接踵而至。 全国首例环境

信息公开案———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贵州省

修文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案， 开启

了以司法审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之门； 全

国首例个人作为原告的公益诉讼案， 扩大

了公众参与的范围； 清镇市环境保护局诉

某大型上市公司环境公益诉讼案……为我

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

司法实践素材， 也推动了公益诉讼的立法

进程。

“清镇市的几起公益诉讼， 确实起到

了开创性的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

发评价。

贵阳，被称为“林城”，森林资源非常丰富。

“当时，很多村民还比较穷，盗伐、滥伐林木的比

较多，失火案件也很多。”罗光黔说。清镇环保法

庭成立之初，每年 80%的案件都是刑事案件。如

今，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不到 30%。

“一方面持续打击， 震慑力、 威慑力开始

显现， 一方面持续宣传， 通过教育引导， 生态

文明意识得到了提高。” 罗光黔认为， “尤其

是通过精准扶贫， 解决了温饱问题， 大家生活

富裕了， 也没必要去砍树了。”

而对于因一些特殊原因犯罪的个人， 清镇

环保法庭也通过柔性司法， 让法律散发出温

度。 在潘某某为给母亲做棺木而盗伐林木一案

中， 法庭考虑到情理与法律， 并结合其自首、

家庭困难等情况， 仅对潘某某判处了罚金， 还

让其到林场担任护林员， 以收入所得折抵罚

金。 在有些判决中， 法庭还让被告人补植树

苗、 投放鱼苗， 最大化地对生态进行修复， 而

不是“一关了之” “一罚了之”。

保护环境， 司法的大门已经开启。 但许多

环境案件的受害方是老百姓， 因环境诉讼成本

高、 举证难等原因， 对环境诉讼有点“望而却

步”。

2010 年， 吴国金在贵阳市花溪区麦坪开

办了一家蛋鸡养殖场。 2013 年 10 月起， 养殖

场附近开始修建公路， 工地上经常要放炮开

山。 养殖场的蛋鸡大量死亡， 产生软蛋、 畸形

蛋等情况。 眼看辛苦投入要打了水漂， 吴国金

起诉了建设方， 要求赔偿。 但是， 法庭上， 他

却难以证明损害的具体数额。

清镇环保法庭并没有机械地因证据不足，

驳回吴国金的诉讼请求。 考虑到噪声污染的特

殊性， 法庭运用专家证言、 养殖手册等确定蛋

鸡损失基础数据， 并在专家帮助下建立蛋鸡损

失计算模型， 大致确定了损失的额度， 帮助吴

国金挽回了很大损失。 如今， 清镇环保法庭已

建立了 100多人的专家库， 通过专家提供的科

学理论、 精确数据， 来进行案件的调解和审

理。

守住发展与生态保护两条底线， 是清镇环

保法庭一直坚守的办案理念。 “对完全不符合

产能及环保要求的企业， 坚决关停。 而对多数

企业， 我们更多是督促其进行整改， 而不是让

企业承担巨额赔偿走入深渊。” 罗光黔说。

为此， 法庭引入了第三方监督机制， 在案

件中引入环保组织、 志愿者对排污企业的整

改、 环保设施运行等情况进行长期监督。 “将

公众参与与环境司法有机结合， 保证法院判

决、 调解不落空的同时， 构建了一种非对抗式

环境治理模式。” 舒子贵表示。

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与清镇环保法庭经

常打交道。 黄成德说， 如今， 很多当地群众都

成了中心的志愿者， 其中就有曾经的污染大户

和曾因污染问题而不断反映的上访户。 大家共

同来监督污染问题， 很多情况下不用到法院

“对簿公堂”， 就能让环境纠纷得以化解。

用法治的力量守护青山绿水， 如今这句话

很多人已耳熟能详。 可是在十几年前， 这还是

个新鲜事儿。

人们常引用环境法学者吕忠梅于 2006 年

根据公开数据作出的推算———全国每出现 255

起环境纠纷案件， 只有 1起会进入司法程序。

“环保法庭的诞生， 是中国环境案件不断

增加的客观要求。” 王树义说。 截至 2020 年 3

月， 法庭已受理各类环境保护类别案件 2500

多件。

环境案件为什么要放在专门的法庭来审

理？ 很多人有疑问。

“环境法官的思维方式、 审判理念和一般

的法官不同。” 罗光黔举例， 一起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 作为刑事法官， 考虑更多的是定罪量

刑， 但是环境法官还要考虑怎么做好环境修

复。 “专业来做， 会养成一套成熟的思维模式

和办案方法， 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正

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 生态文明成为高频词，

环境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2014 年 7 月，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庭应运而生， 由此推动了各地的环境资源审

判机构建设， 掀起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热

潮。

数据显示， 包括环境资源审判庭、 合议

庭、 巡回法庭在内， 目前全国的环境资源审判

机构已超过 1200个。

从 1 到 1200， 红枫湖畔那座小小的法庭，

竟然激荡起如此深远的波澜。 从清镇法院环境

保护法庭到清镇法院生态保护法庭， 再到清镇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 法庭的名字变了， 审判

的力量日益彰显。

污染是流动的， 环境司法也愈发突破行政

地域的局限， 向着更加高效专业的方向迈进。

2019 年 6 月 28 日， 南京环境资源法庭正式办

公， 集中管辖江苏全省 9个生态功能区法庭的

上诉案件和中级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 包括王

树义在内的很多业内专家认为， 我们朝环保法

院又迈进了一步。 而这， 也是罗光黔的梦想。

花红柳绿， 白鹭翱翔， 春日的红枫湖分外

美丽。 前来游玩的人们可能并不知道， 多年前

这里的水面曾像“绿色油漆” 一样。 他们可能

更不太清楚， 湖畔那所不太起眼的环保法庭，

曾为此做出过什么。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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